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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關於教會行政管理之決議文 
一、聚會規定 

第卅八次長執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67 年 2 月 27 日 
案題：洗腳禮、聖餐禮聚會時間，應統一時限以應聚會秩序案。 
決議：以不超過兩小時為宜。 
 

第四十一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70 年 2 月 9 日 
案題：安息日崇拜聚會充實案。 
決議：由總會以下列三點通函各地教會改進實施： 

一、說明「賽五八 13、14」的重要精神。 
二、加強宣導「星期五下午即進入安息日」的觀念，以預備敬虔的身心，遵

守安息日。 
三、敬重聖日，服裝儀容、言行等需嚴謹、敬虔、端莊。 

 

第四十三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72 年 8 月 28 日 
案題：在崇拜聚會以外之時間，於會堂內舉行特別聚會，可否有節制地鼓掌案？ 
決議：表決通過，順其自然，不失敬虔地鼓掌。 
 

第四十六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75 年 8 月 17 日 
案題：是否可在會堂舉行演唱會、音樂會等非宗教性質之活動，請討論。 
決議：一、不適宜。 

二、在會堂舉辦的活動：避免使用「演唱會」、「音樂會」等名詞。 
 

第五十六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5 年 8 月 19 日 
案題：開放教會空間供社區居民等使用案。 
辦法：一、保留主會堂，其餘空間開放供社區，各團體使用。 

二、全部開放。 
三、其他。 

決議：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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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4 年 7 月 31 日 
案題：如何不妨害本會安息日之崇拜聚會案。 
辦法：重申會議、訪問、婚喪禮等事，應不妨礙安息日崇拜聚會為要。 
決議：發文重申各種會議、訪問、婚喪禮等事，應不妨礙安息日崇拜聚會為要。 
 

第七十次聖職人員會議（全體大會） 
時間：95 年 7 月 30 日 
案題：善用現代科技資訊，運用於教會事工該如何有所區別？ 
辦法：一、舉辦佈道會時，可運用投影片方式呈現。 

二、安息日及聖餐禮是否亦可用投影片方式呈現，請討論決議之。 
決議：使用多媒體須以敬虔、崇拜、造就人為原則。 
 

第七十三次全體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98 年 7 月 26 日 
五號案 
案題：詩歌頌讚時，使用樂器種類討論案 
說明：一、（詩 150）當用各樣的樂器（角聲、鼓瑟彈琴、擊鼓、絲絃、大響鈸..）

高聲讚美神。 
二、今日小、中學生接受學校音樂教育時，多元學習使用各種樂器，因而許

多本會青年有機會擁有演奏各種樂器的恩賜。 
三、教導奉獻其樂器恩賜，藉以聖潔地頌讚事奉神。 
四、討論使用場合情境如下： 

(一)非於正式崇拜聚會中 
(二)演奏者為本會熱心青年，穿著正派服飾 
(三)曲目範圍：以讚美詩 469 首為主，兒童青年詩歌、福音詩歌為輔。 
(四)曲風表達：以不違信仰，不失敬虔為原則 

五、討論樂器種類如下： 
薩克斯管、黑管、長管、法國號、中國笛、曼波鼓、羚鼓、拉丁鼓、爵

士鼓、定音鼓、電子鼓、（電）吉他、（電）貝斯、電子琴、手風琴、

胡琴、豎琴、木琴、鐵琴、古筝、琵琶、月琴、響鈸、中國鈸、風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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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辦法如下： 
一、使用場合如下： 

(一)非於正式崇拜聚會中 
(二)演奏者為本會熱心青年，穿著正派服飾 
(三)曲目範圍：以讚美詩 469 首為主，兒童青年詩歌、福音詩歌為輔 
(四)曲風表達：以不違信仰，不失敬虔為原則 

二、職務會審查以聖樂發展委員會會議結果為原則 
(一)請先評估該首讚美詩是否適宜此樂器演奏，並經過職務會通過方能

用之。 
(二)請衡量使用該樂器之同靈的演奏技能、演奏方式，當以莊重、敬虔

為原則。 
(三)請衡量該樂器的音量，務必以不影響會堂鄰居為原則。 
(四)會堂是聖殿，是崇拜的地方，應以莊嚴、崇敬、聖潔為原則。 
(五)請考慮一般會眾（含未信者）對該樂器的觀感。 
(六)基於對著作權的尊重，改編樂曲盡可能保有樂曲之原貌與曲風。 

 

第 133次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98 年 12 月 14 日 
案題：有關播放影片、相片之規範案 
說明：口頭說明 
辦法：一、影片、相片的內容，應以各種教學用、與該次聚會有關為原則。 

二、播放之影片、相片，應先經過職務會審核通過。 
三、舉辦聖餐禮時，不宜播放任何影片、相片。 
四、播放之影片、相片，應與教會之各項聚會、活動相關者為原則。 

決議：依辦法規範之。 
【宣導事項】 

▲詩歌輔導之原則： 
一、崇拜講道聚會之唱詩，必須以總會編定之讚美詩為主。 
二、各種聚會選唱 1-469 首讚美詩之外的詩歌，其原則如下： 

(一)以在詩歌教唱、聯誼聚會、各型詩班觀摩之場合為主。 
(二)必須經各教會職務會（或教區負責人會）審核通過。 
(三)教唱人員請在選用之前，先將詩歌送交職務會審核，通過後，

才能教唱。若有不同意見，請送交總會教牧處聖樂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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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會職務會審核之參考原則如下： 
(一)務必尊重著作權法。 
(二)注意歌詞是否有與本會五大教義（神觀）不合之處。 
(三)注意歌詞之表達是否有不適當之處（有失敬虔、聖潔）。 
(四)注意歌曲之曲調是否合乎基督教之共同原則，例如選唱爵士

樂、民俗歌謠……等等時，應考量之。 
四、本會信徒若有自行創作詩歌，請送交總會教牧處聖樂科編審，以利

推廣。 
五、詩歌之創作，均是要表達創作者之情感、意境，或表達不同族群、

環境之特色、需求，因此各有不同的曲調、風格，各有不同的定

位、定意。所以我們一方面基於對著作權之尊重，一方面要尊重、

保留歌曲之曲風，不宜私自選唱從民謠、流行歌曲加以改編之歌

曲，更不可自行填上宗教詞句加以改編。 
六、以詩歌為主，所配合的唱遊、帶動唱，原本就會依不同的年齡、不

同的國家、地域風情而設計，因此，在選用之時，必須詳加考量；

而且也要注意場地是否適宜？動作之表達是否合乎敬虔？ 
七、各種舞蹈式（土風舞、韻律舞、街舞、交際舞）的表演、動作，以

及手語的方式，敬請審慎評估、不宜逕自採用。 
八、原則上，不鼓勵話劇之表演。若要以話劇方式，表達聖經中之事

蹟、教訓，不宜在主要聚會之會堂，應可在室外，或另租借其他場

地；而且請注意台詞之編寫，不可違背聖經之原有精神和正確性；

也請考量動作之表現，不要失去敬虔。 
九、無論詩班及各種表演、工作人員，穿著以自然、樸實、合宜為原

則，不要過於華麗、曝露、奇異，才能使觀賞者真正是從表演的內

容中得到造就。 
十、我們相信神是無所不知的，我們對神的各種敬拜、情感的表達，最

重要的是一顆聖潔、和睦、自然、敬虔的心，不需要以過度的動

作，才能使神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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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聖工人員 

第廿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50 年 3 月 6 日 
案題：請總會通函各教會除長執傳道者外不可給人按手。 
決議：通過，請總會辦理。 
 

第卅一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60 年 3 月 8 日 
案題：請檢討女執事或女傳道給人施浸與給人按立聖職案。 
決議：女人不得給人施浸與按立聖職（包括：主辦聖餐禮）。 
 

第卅二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61 年 3 月 6 日 
案題：傳道者可否帶信徒訪問教會案。 
議決：帶信徒訪問教會可以，但不可辦訪問團。 
 

第五十四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3 年 8 月 7 日 
案題：女神學生畢業之後，職稱確認案。 
決議：已經一○一次聯席會決議，可按立為「女傳道」。 
 

第七十一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6 年 7 月 29 日 
案題：增訂聖職人員參與公職選舉與被判刑確定者之處置規範條文案。 
辦法：一、增訂 3-2 聖職人員辦事細則：「聖職人員依政府法令被判刑確定者，應

由所屬教會職務會提交區審查會審議後，移請總會負責人會作停職、革

職或其他適當之處理。」 
二、增訂 3-2 聖職人員辦事細則：「基於本會不參與政治之原則，聖職人員

若執意參與公職選舉，即視同自動請辭聖職職分。」 
決議：增訂 3-2 聖職人員辦事細則：「聖職人員依政府法令被判刑確定者，應由所

屬教會職務會提交區審查會審議後，移請總會聖工人員評議委員會評議，作

停職、革職或其他適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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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100 年 7 月 31 日 
案題：請指導正確按手助禱之方法案。 
辦法：今後新按立聖職人員的職前講習會中，請列入指導、示範按手之禮的正確方

式。 
決議：一、按手是將手輕輕放置在頭上。 

二、不可重壓頭頂，左右大力搖撼、拍打。 
三、新按立聖職人員講習時，加強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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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牧養事工推展 

第卅四次長執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63 年 2 月 18 日 
案題：嚴禁信徒參加異端的聖誕節活動案。 
辦法：一、加強宗教教育對異端之節日的指導。 

二、指導信者不可參加聖誕節活動與寄送聖誕卡片等。 
決議：請傳道者、長執領會時勉勵之。 
 

第四十五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74 年 8 月 18 日 
案題：加強本會基本信仰教導案 
辦法：一、在各教區聖職人員靈修會中安排本會基本信仰與五大教義之課，以利教

導會眾之信仰。 
二、發函全省教會注意領會者，不得擅自發表非本會「共信之道」的講道。 
三、如有不聽勸改而故意違者，應受停止牧會（領會）的工作。 
四、宗教教育教學應加強基本信仰之部分。 

決議：照辦法通過。 
 

案題：建議總會明令各教會，對真理研究未獲結論問題，不得在聚會講道中隨便講

論案 
辦法：一、請總會行文，明列各項真理研究未獲結論之問題，使各教會傳道、長執

及負責人、領會者週知。 
二、明令凡未獲結論之真理研究問題，不可在聚會中講論，尤其不得做肯定

之指示。 
三、請真理研究委員會對未決問題，不可刊於總會通訊或聖靈月刊上，並儘

快議出結論。 
四、各級議決的事項也不可在台上唱反調。 

決議：照辦法通過。 
 

第五十一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0 年 8 月 4 日 
案題：對洗禮申請者當審慎處理案。 
決議：對於申請受洗者當取得原牧養教會之委託洗禮證明者，始可代其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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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1 年 8 月 16 日 
案題：何人可以執行聖餐禮？ 
決議：執行聖禮者為： 

一、本會聖職人員。 
二、受水靈二洗者（包括實習傳道）。 

 

案題：無聖靈者可否聘為教員？ 
決議：不可以。 
 

第六十五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1 年 11 月 24 日 
案題：信徒婚前苟合（單純一對一）而後結婚者是否可擔任重要職務和聖工案？ 
決議：可以擔任聖工，但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已確實悔改，不會有錯誤教導之虞；並在聖工有積極優異之表現，足以

證明者。 
二、經長時間（結婚幾年）考驗，平日表現值得肯定者。 
三、聖靈同工，家庭和樂，可為信徒表率者。 

 

第 125次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95 年 2 月 20 日 
案題：慕道者參與教會事奉界定案。 
說明：一、目前教會中慕道者熱心參與教會事奉，諸如司琴、領詩或參與詩班獻

詩、翻譯……等。 
二、各教會指導原則不一致，因此宜做適度界定。 

辦法：一、慕道者不宜台前之事奉。 
二、其他界定方式。 
三、送聖職人員會議達成共識。 
四、發文全體教會。 

決議：一、沒有通過品德審核者不宜。 
二、帶領性事工不宜安排（講道、翻譯、領詩…） 
三、其餘各地教會職務會訂定之。 
四、向聖職人員宣布，取得共識，統一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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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6 年 7 月 29 日 
案題：聖餐禮進行中，請檢討收拾聖餐杯的方式案。 
辦法：一、維持傳統方式。 

二、採用臉盆收拾方式，並妥善安排工作人員。 
決議：維持傳統方式。（通過，傳統方式清理聖餐用具時也應以敬虔態度辦理） 
 

第七十七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102 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 
案題：除偶像與器物善後處理案 
辦法：一、教區或小區徵詢有意願之信徒提供場地處理之。 

二、將偶像器具破壞殆盡，無法再生利用後，再送往廢棄物場地處理之。 
三、尋找有專業之燃燒場處理之。 
四、其他方法。 

決議：照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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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名事項 

第廿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50 年 3 月 6 日 
案題：婦人嫁人為小妾是否犯罪？ 
決議：是犯罪應予除名，但關于除名一事酙酌其家庭及環境由地方長執及負責人自

行決定。 
 

案題：年幼犯第七戒被除名但最近熱心聚會又有聖靈要求入名籍可否？ 
決議：不可入名籍。 
 

第卅一次長執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60 年 3 月 8 日 
案題：信徒與被除名者自由聯婚如何處理案？ 
決議：應予除名處分。 
 

第四十三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72 年 8 月 28 日 
案題：請討論「真理研究」內容結論案：什麼是致死的罪？ 
決議：照真理研究之結論通過。 

一、淫亂、拜偶像、姦淫、作孌童、親男色、同性戀、偷竊、貪婪、醉酒、

辱駡、勒索（林前六 9、10）。 
二、污穢、邪蕩、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

妒、兇殺、荒宴（加五 19～21）。 
三、褻瀆聖靈（太十三 31、32）。 
四、膽怯、不信、可憎、說謊話（啓廿一 8）。 
五、何等情節者應除名？ 

(一)故意干犯致死的罪，而有發酵作用者（林前五 1、2、6、13）。 
(二)反抗大局，不聽從勸勉者（提後三 8，太十八 15～18）。 

 

第五十二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1 年 8 月 16 日 
案題：對已犯致死罪之信徒，在禱告仍有聖靈，如何適當解釋？（真理研究委員會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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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若無知犯錯頃心切實痛悔改過或蒙神赦免、憐憫而重得聖靈者。 
重得聖靈者，必定謙卑、柔順、順服真理及教會，並能結出聖靈的果子

（太七 16；加五 22）。 
二、如果禱告仍有靈言，是否能得救？ 

那只在乎神的決定，但不可要求復名，不宜擔任聖職。 
 

第六十七次聖職人員會議 
案題：敬老會之受敬人員若屬犯死罪者，是否應列入名單案？ 
決議：由各教會職務會自行決定。 
 

第六十八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3 年 8 月 1 日 
案題：本會係依據聖經立教，是否可再宣告：「被除名之人」與「犯死罪者」勿領

聖餐，請檢討案。 
決議：在聖餐禮的講道中當明確指出，若故意犯罪者（犯致於死的罪）及未在本會

受洗者，不可領受聖餐。 
 

第 128次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96 年 12 月 24 日 
案題：致死之罪的探討與處理案。 
說明：一、致於死的罪的定義： 

(一)指肉體（身體）立即死亡：如（民十六 31-35），亞干（書七 22～
25），亞拿尼亞夫婦（徒五 5～10）。 

(二)指靈性的死亡：人雖還活著，但與神的關係已經斷絕。 
(三)「致於死」，就是在犯罪之時，立即使「生命」受到致命的傷害，

尤其是指「屬靈的生命」，雖然人依然活著，身體也未必遭受神給

與明顯的懲罰，但其所犯的罪，是立即與神的生命斷絕關係。 
(四)「不致於死」的罪，就是在犯罪之時，尚未形成立即與神的生命斷

絕關係，是有機會藉著悔改，因著主耶穌的寶血，得到神的赦免。

但若一直執迷不悟，至終也必被神所審判。 
二、那些罪是立即使人的靈命受到致命的傷害（致於死）的罪？ 

(一)姦淫：夫妻婚姻的關係，是「生命」的關係，男女結婚，是神所配

合的，是把自己的生命給與對方，因此不可分開。（林前六 16～
18）指若犯此罪，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破壞自己的生命，也破壞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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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之間的生命聯結，而這生命關係是神在創造之初，所賦予的。 
(二)因仇恨且計畫性的殺死人：破壞別人的生命，以致無法挽回。 
(三)悖逆神：包括：隨己意離棄神，執意繼續去拜偶像；傳異端，離開

神的教會，不接受勸導者（或已接受其他教派之洗禮者）（約壹二

19），這是斷絕與神的關係，破壞屬神的生命。 
三、如何處理犯「致於死」的罪的人： 

(一)保羅的處理與要求：（林前五 2、13）趕出教會。 
(二)希伯來書的看法：（來六 6、十 26～29）。 
(三)對傳異端而硬心不悔改者之警告：（加五 12；帖前四 8） 
(四)未婚同靈，若與二人以上發生性行為（或嫖妓，或發生同性戀之性

行為），就是犯下第七戒（姦淫之罪），不可再嫁娶其他主內同

靈。 
(五)已婚之人，若再與第三者，發生性行為，就是犯下第七戒（姦淫之

罪），應給予除名，不能讓其再影響教會之同靈與聖工。 
(六)目前教會是依聖經之精神，將犯罪者除名（以已造成對教會傷害者

為主）。 
四、懲處（除名）的目的（太五 29～30）： 

(一)除去酵（林前五 6）以保教會的聖潔，這是一種導向。 
(二)保護其他的信徒。 
(三)警戒其他的信徒。 

五、犯「致於死」的罪的人是否有悔改的機會： 
(一)教會不需給予「復名」的處理，也無法更改上述生命關係之改變，

和聖經真理之要求。至於，最終之定罪，是由神審判。 
(二)但以真理的立場，我們鼓勵他們要確實悔改，因： 

1.他本人可以減少犯罪。 
2.徹底悔改，總可以希望減少神的刑罰。 
3.可以顧及、造就他的家人的信仰。 

六、如何處理「除名」之案件： 
(一)務必調查清楚，收集相關確實之事證。 
(二)要摒除個人的情緒、恩怨（因此有時需有迴避條例）。 
(三)要注意主耶穌的提醒（太十三 29），因此必須要注意人事處理之保

密原則。 
(四)處理要公正、一致，不可有兩種標準。 
(五)若已確定該員犯罪之事實，應在信徒名冊上，加上明確之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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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何面對犯「致於死」的罪而悔改的人？ 
(一)審慎評估其悔改的表現。 
(二)應鼓勵他終生保持真實悔改、謙卑的心志。 
(三)依（結四十四 10～14）之精神，不可領聖餐、承接教會中之主要工

作（如：領會、教員、各種幹部、訪問人員），但可參與一些次要

工作（如清掃、車管、廚房工作）。 
辦法：一、修改「信徒懲戒要點」之第二條中：由教會職務會通過後提交「區審查

會」審定，改提交「區聯席會」，加強保密之原則、及迴避之處理。 
二、送交聖職人員會議討論決議。 

決議：辦法一通過，送總會負責人會修訂。 
辦法二通過，請教牧處多蒐集相關意見後，送聖職人會會議討論。 

 

第七十四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9 年 8 月 1 日 
案題：已除名者，可否為其按手案。 
決議：已除名者，不應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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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第卅七次長執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66 年 3 月 7 日 
案題：對外邦人（外教會）接待案請討論。 
決議：送請總會注意要善接待外教會人士。 
 

第五十七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6 年 7 月 27 日 
宣導事項： 
請聖職人員在出版品未經審核通過前，勿私自印刷出版。 
 

第六十九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4 年 7 月 31 日 
案題：加強教會管理，禁止從事商業推銷行為案。 
辦法：建請總會發文，禁止信徒在教會或其他聖工場所，從事任何商業推銷行為。 
決議：照辦法通過，重新發文，提醒各教會。 
 

第 130次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97 年 12 月 22 日 
案題：因配偶犯罪而離婚，後再婚者，可否被推荐按立為長執案？ 
決議：不宜被推荐按立。 
 

第七十五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100 年 7 月 31 日 
宣導事項： 
一、有關信徒的私人資料（如：本會電話簿），未經當事人許可，不可私下提供給

不相關的人或公司；也當妥善保管教會所分發的資料，過期的資料，或自行銷

毀，或交回教會統一銷毀。 
二、未經教會職務會同意，不可私自散發各種傳單、小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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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於信仰生活指導之決議文 
一、婚姻方面 

第四十三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72 年 8 月 28 日 
案題：請討論「真理研究」內容結論案：被休的婦人可否再嫁？ 
決議：一、可以再嫁。 

二、條件： 
(一)丈夫犯姦淫而被休的。 
(二)丈夫不信主，受逼迫而被休的。 
(三)被遺棄的。 

 

第四十九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78 年 8 月 6 日 
案題：可否為嫁娶外邦者舉行家庭聚會或儀式案？ 
決議：一、大原則：不證婚、不祝福。 

二、細節由各教會職務會個案處理之。 
三、若舉行家庭聚會，其聚會程序如下： 

奉主耶穌聖名為某某弟兄、某某姊妹舉行新婚特別聚會 
1.聚會開始 
2.唱詩（讚美詩，非婚禮詩） 
3.禱告（悟性） 
4.講道（夫婦之道） 
5.唱詩（讚美詩，非婚禮詩） 
6.禱告（悟性） 
7.會畢 

 

案題：安息日可否舉行結婚典禮案？ 
決議：照聖工人員手冊及信徒生活須知之記載「避免在安息日舉行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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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79 年 8 月 12 日 
案題：真理研究委員會議決事項請討論公決之。 
說明：一、婚前性行為問題的處理： 

(一)未訂婚前發生性行為時： 
1.當事者男女皆為信徒： 

a.當指導雙方促其完婚，但不可在會堂裡舉行婚禮，並且暫時不

可參與聖工。 
b.一方若堅持不嫁娶，請教會有關的職務人員加以勸導，促成他

們完婚。 
c.一方堅持不願嫁娶，另一方視同被遺棄，可再嫁娶，但不可在

會堂舉行婚禮。 
2.當事者有意完婚，但家長（父母）反對時： 

a.請教會有關職務人員勸導家長，讓當事人完婚。 
b.指導當事人應堅持完婚的立場，於法定年齡之後完婚。 

3.當事者一方是外邦人，另一方為信徒時： 
a.指導當事人應堅持完婚的立場，於法定年齡之後完婚。 
b.教會有關職務人員應給予教會青年必要的輔導，並促其悔改，

以愛心輔導其完婚，但不可在會堂內舉行婚禮。 
4.教會青年被騙、失身或被強暴而受辱，出於不可抗力的情況，非

出於本意者，根據（申廿二 25～28），的經訓，可以嫁娶，但要

以愛心給予同情、輔導，不可以異樣的眼光看待他們。 
(二)訂婚後發生性行為時： 

1.當事者皆為信徒時：應促其完婚但不可在會堂內舉行婚禮。 
2.姊妹在訂婚後受他人污辱，出於不可抗力時。 

a.應勸其未婚夫與其和好，並完婚。 
b.未婚夫若不願完婚，視同被遺棄，可以再嫁。 

二、解除婚約問題的處理 
(一)主內弟兄與姊妹訂婚後，此姊妹發現與未婚夫的個性相差太大，甚

怕婚後不能適應，而強求解除婚約（弟兄未犯任何錯誤，也不願解

約），後來此弟兄另娶主內的姊妹，其原來的未婚妻可另嫁主內的

弟兄嗎？可否在會堂舉行婚禮？ 
1.訂婚是神聖的盟約，表承認神的配合，當事人應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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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一方無理堅持解除婚約，教會有關職務人員當嚴責之，當事人

若結婚時，不可在會堂舉行婚禮。 
3.被解除婚約的當事人，可另嫁娶，並可在會堂中舉行婚禮。 

(二)主內的弟兄與姊妹訂婚後，此姊妹發現未婚夫的一些缺點（不是犯

罪），而想解除婚約，（但未婚夫求她不要如此做，後來就沒有解

除婚約），經過數個月後此弟兄認為未婚妻有些他不容忍的缺點，

要求對方解除婚約，女方要求不要如此做，但男方堅持要解約，後

來經雙方都同意解除婚約，以後這對弟兄姊妹可否另娶、另嫁主內

同靈？可否在會堂舉行婚禮？ 
※同意解除婚約的雙方若另再嫁娶都不宜在會堂內舉行婚禮。 

三、同性戀的信徒當如何處理？(一)寬留－輔導 (二)嚴懲－除名？ 
(一)同性戀者若有性行為者，根據（羅一 26～27；利十八 18～22、廿

13）應除名。 
(二)若是出於無知，則加以輔導，若繼續犯罪，則應除名。 
(三)若僅出於心理因素的同性戀者，應輔導之。 

四、婚變後再婚問題 
(一)婚姻不美滿鬧離婚，非為淫亂的緣故，卻合於法律之條件而離婚，

雙方又都再婚，如何處理？ 
根據第四十三次聖職人員會議第一號案決議內容辦理，即： 
1.因淫亂的緣故。 
2.不信的一方強求離婚。 
3.被遺棄等三種情形可以再婚。 

(二)丈夫不能人道時，女方要求離婚並改嫁，娶這女人的男人是否犯姦

淫？ 
1.婚前應鼓勵作健康檢查。 
2.婚後應憑信心禱告求主醫治，不得離婚。 
3.娶這女人的男人是犯了姦淫。 

(三)夫妻失和而離婚，經過數年後再和好，是否適宜參與聖工？ 
應視情形作個別處理，若不影響全體信徒的同心，則可參與聖工，

但不宜作講台上的工作。 
決議：一、依真理研究委員會個案輔導原則為處理之參考。 

二、若發現有不周或不妥之處，請以書面提交真理研究委員會再研究之。 
 
 

17 



第五十四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3 年 8 月 7 日 
案題：聖職人員可否為離婚者介紹再婚案？ 
辦法：一、聖職人員不宜為離婚者介紹婚姻。 

二、經教會同意離婚者，可為他關心之。 
決議：照辦法通過。 
 

第五十九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8 年 8 月 1 日 
案題：信徒被強迫下跪拜親人遺體，可否為之介紹婚事；若可，可否在會堂舉行婚

禮？ 
決議：一、本案為特殊情形，請其所屬教會職務會確實查明，若該信徒被迫屬實，

本人也切實悔改，則得為其介紹婚事，亦可在會堂舉行婚禮。 
二、若有另案類似情形，須由該地教會職務會依真理立場認定之。 

 

第六十九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4 年 7 月 31 日 
案題：訂婚與結婚禮一起舉辦，程序之安排事宜案。 
辦法：一、訂婚禮可於結婚典禮前以簡單方式行之。 

二、如於結婚典禮穿插訂婚禮儀式，可於證道與行結婚禮之間加入「訂婚」

並分為 A.交信物（由新人行之）B.互贈禮物（由雙方家長行之）。 
決議：婚禮儀節中，需要訂婚交換信物或禮物時，應該是在證道之後（五、六項之

間），但不必寫上訂婚的字眼。 
 

第 125次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95 年 2 月 20 日 
案題：婚姻關懷再確認案 
說明：一、若是單純一對一之行為： 

(一)嫁娶外邦者依 1989 年 8 月 6 日第四十九次聖職人員會議之決議，可

以為之舉行家庭聚會。 
(二)信徒婚前苟合者依 1990 年 8 月 12 日第五十次聖職人員會議之決

議：應指導雙方儘速完婚；又在 1997 年 8 月 6 日第一○七次總會負

責人及傳道者聯席會決議：以特別聚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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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是有三人以上之複雜關係者或已有犯姦淫之行為者一律不為之舉行聚

會模式 
三、請大家統一指導。 

決議：請所有傳道按辦法實行。家庭聚會程序、細則由各地教會職務會討論舉辦

（唱詩、禱告、講道、唱詩、禱告） 
 

第七十一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6 年 7 月 29 日 
宣導事項： 

一、懇請聖職人員在「婚姻輔導」的工作，能付出更多的關懷： 
(一)教牧處已在各區選任「婚姻輔導人員」，請聖職人員多加支持，需要

時，請能加以協助。 
(二)請各教會每年均能舉辦「婚姻週」之系列活動，若需講員，可與各區教

牧組組負責、婚姻輔導人員連繫。 
(三)教牧處從今年開始，正式推廣「婚前輔導」之工作，其方式如下： 

a.能在「會堂」舉行婚禮之已訂婚約之同靈，在結婚之前，須先接受

「婚前輔導」之課程，且在「婚禮申請表」上，由授課者簽名。 
b.上課之時段：可由各區統一安排，或由當事者，直接與駐牧傳道、婚

姻輔導人員協商。時數可自行協商。 
c.授課人員：各區安排之講員、聖職人員、婚姻輔導人員。 
d.上課之方式：兩人可一起上課，或各自在所屬教會上課。 

(四)請聖職人員提醒各教會之工作人員（尤其是司儀人員）：重視「婚禮」

之儀節程序，不宜私自增加其他節目。若有好的建議，請先提到聖職人

員會議討論。 
(五)婚禮場所之佈置，請以簡單、莊嚴為原則，不要過度鋪張、奢華。 
(六)請聖職人員關心「婚宴」之程序，並請提醒眾同靈： 

a.絕對不可有「歌舞團」之不雅表演。 
b.不宜在「婚宴」場所，設置舞台，且任由參加婚宴者上台，以卡拉 ok
之方式大唱流行歌曲。 

c.不必在「婚宴」時，另安排司儀；若需要一些介紹程序，務必以教會

同靈為原則（不可安排非本會信徒），且只介紹雙方家庭，或請其他

相關人員致詞，絕對不可有要求「新人」做些親密的動作之方式。 
d.重申「恪守教規、不備煙酒」之信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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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7次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96 年 7 月 30 日 
案題：請明確界定「性行為」及「同性戀」之尺度案。 
說明：一、今日社會男女關係之複雜。 

二、「性行為」（包含異性與同性）之尺度： 
(一)口交、乳交、手交、肛交、性交是否應全定為性行為？ 
(二)接吻、撫摸…等其他親密行動。 
(三)單純兩性（男、女）則視為「婚前性行為」。 
(四)若三人以上，則應判斷為「犯姦淫」之罪？ 
(五)同性戀者若發生「性行為」之動作，則視為「犯姦淫」。 

決議：一、依聖經真理照教牧處所提供之規範辦理。 
(一)口交、乳交、手交、肛交、性交就是性行為。 
(二)單純兩性（男、女）發生前述行為，則視為「婚前性行為」。 
(三)與第三者發生性行為，則應判斷為「犯姦淫」之罪。 
(四)同性戀者發生「性行為」之動作，則視為「犯姦淫」。 

二、積極教導信徒在主的道中生活，保守聖潔。 
三、發生問題之個案，個別輔導，慎重處理。 

 

第七十二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7 年 7 月 27 日 
案題：家族中只有一人信主之結婚禮俗問題討論案。 
辦法：請討論如何因應及實際可行之作法。 
決議：把握真理的原則，事前加以輔導，教會介入事前與雙方家長溝通。 
 
第 129次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97 年 7 月 28 日 
案題：請教會對主內「異性老人同居」之看法取得共識，以利教會事工之運作案。 
說明：主內「異性老人同居」之發生，似與年輕人放縱情慾之異性同居有本質上之

差異，或因兒女反對，或因擔心補貼被取消，而不能或不便結婚所造成，而

他們在生活上確實有老伴之需求。 
決議：一、輔導關懷老人的第二春婚姻，以維護真理，不宜同居。 

二、結婚不登記者，應辭去教會職務及聖工。 
三、相關輔導細節請教牧處擬文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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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9 年 8 月 1 日 
宣導事項： 

一、婚喪禮儀避免世俗化： 
(一)新娘應避免穿著過於暴露，可用披肩。 
(二)婚宴場合避免隨俗，例如用高跟鞋喝交杯酒、當眾親嘴…等。 
(三)司儀人員不要搞笑演出，失去敬虔。 
(四)喪禮（追思禮拜或告別式）的會堂佈置不要像靈堂，勿過於舖張浪費。

例如插花由教會安排人員，不要任由葬儀社佈置。 
(五)婚喪禮詩歌，詩歌歌詞不宜更改吟唱當事人姓名或將讚美詩改成情歌。 
(六)婚喪禮儀應依教會程序表規範進行，勿增加其他節目。 

 

二、生育方面 

第五十七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6 年 7 月 27 日 
案題：可否以試管人工授孕生子女？ 
決議：一、如果精子，卵子都是夫妻二人所擁有的，本會同意可行。 

二、如果有一方不是夫妻所有，本會認為就不可行。 
 

第五十八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7 年 7 月 26 日 
案題：有關複製人等相關問題？ 

真理研究委員會決議： 
一、人的形成過程是兩性的結合。 
二、複製人是無性生殖。 
三、複製人的製造過程，違反神的原則，因此本會不贊成。 

 

第七十四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9 年 8 月 1 日 
案題：請總會整理有關人工流產的相關真理規範（真理研究委員會議決議）。 
決議：一、不可墮胎。 

二、被強姦（或亂倫）而成孕者，以不可墮胎為原則，為照顧該姊妹之身心

靈性福祉，教會應給予充分指導。若該姊妹堅持墮胎，教會可以默認。 
三、姊妹若因懷孕出現危害母體生命情況時，墮胎一事由家屬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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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規矩 

第五十五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4 年 8 月 13 日 
案題：慶祝生日再議案。 
決議：以不舉辦慶生會為原則，若只是在家裡邀請至親好友，舉行家庭聚會，用意

在感恩，沒有誇耀個人的性質，則教會不予干涉。 
 

第七十五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100 年 7 月 31 日 
宣導事項： 

一、在教會中，應避免招會和標會之行，尤其聖工人員更當要有好榜樣。 
二、信徒之間，本可存互助、互惠之心，依各人所需，而有商業往來，但必須是

合法的、有需求的，絕對不可有激進推銷、強迫接受之商業行為，尤其教會

的所有聖工人員，更當謹慎避免，不得藉職務之便，推銷各人之各種產品。 
三、信徒當審慎、評估各項財務規劃，不可貪戀不法、不勞且迅速而獲之錢財，

謹慎防備各種「多層次傳銷」、類似老鼠會的募集資金方式及各種直銷式的

會員優待方式……等誘惑。 
四、在教會內，不可私自散發各種選舉傳單。 
五、面對社會、國家的各種人事選擇，每個國民均享有當盡的義務和權利，應當

彼此尊重；因此不可在講台上，主張自己的政治思想，更不可因政治思想不

同，而傷害教會內的和睦。 
 

四、真理教導 

第十一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38 年 12 月 19 日 
案題：推動各教會嚴戒吃祭偶像供物案。 
議決：讚成原案。 
附帶議案：對偶像廟題頌讚偶像的對聯可否案？ 
議決：對偶像廟題詩寫對聯，或解箋詩也絕對要避之，又忌邪分別為聖為要。 
 

第四十二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71 年 2 月 7 日 
案題：請重申禁戒吃勒死的獵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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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凡自死的或勒死的獵物都不能吃。 
二、由於已死的獵物因不能放出血，或沒有放出血，雖然剖開用水洗淨，亦

不能吃。 
 

第七十一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6 年 7 月 29 日 
案題：依（徒十五 28～29）「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教導

信徒禁吃「鹿茸」等相關食品，是否適宜案？ 
決議：遵照聖經指示不可存心吃血，而「鹿茸」因含有多量的血，故「鹿茸」等相

關食品不宜食用。 
 

第 140次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102 年 7 月 29 日 
案題：信徒接受救助金討論案。 
說明：本會信徒是否能接受不同宗教團體（慈濟功德會、天行宮、世界展望

會……）之獎學金或貧困救濟款。 
辦法：請討論。 
決議：一、救濟品若是物質類，祭拜過的不能接受。 

二、救濟品或獎學金有宗教儀式的不能接受。 
三、救濟項目若對信仰產生影響的就不要接受。 
四、提升本會的救濟能力。 

 

五、喪禮部分 

第四十五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74 年 8 月 18 日 
案題：會堂內舉辦喪禮，請詳列花籃、花圈、輓聯、弔聨的適用範圍案。 
決議：一、喪禮時，會堂內只放花籃，花圈放會堂外。 

二、輓聯、弔聯不可掛在會堂內，但會堂外可酌情吊掛。 
 
案題：建議總會對喪禮程序中，增加「默念」「獻詩」項目做明確之指示案。 
決議：「默念」一項，各教會可斟酌實際需要辦理。「獻詩」改為「故人愛吟」，

此項由各教會酌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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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1 年 8 月 16 日 
案題：被除名的人離世可以在會堂舉辦喪禮嗎？ 
決議：可以。但應注意事項，請依據聖工人員手冊第參章第四項喪禮執行之。 
 

第五十四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3 年 8 月 7 日 
案題：請統一喪禮名稱 
決議：以「喪禮」為統一名稱。 
 

第五十五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4 年 8 月 13 日 
案題：喪禮細節統一再議案。 
決議：一、對親友送罐頭籃一事，應先行協調不要送，並在訃聞上寫明，但又送

來，為免退回遭親友反彈，此時可以收下，但不應擺在喪禮會場，至於

吃或不吃由喪家自行決定。 
二、可以站著默哀表逹追思。 
三、行禮對活人是尊敬，但不可向死人遺體或遺像行禮。 

 

第五十七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6 年 7 月 27 日 
案題：本會對於公祭看法如何？信徒遇公祭時如何進退持正案。 
決議：基督徒為表示對死者的哀思，以默哀代替主祭或鞠躬。 
 

第五十八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7 年 7 月 26 日 
案題：會堂內辦理喪事須知研討案。 
辦法：一、會堂係聚會拜神之聖所，不可攙雜世俗異端。 

二、安息日、靈恩會或有特別活動時，教會無法在會堂辦理喪禮。 
三、會堂內部除講台前立花製十字架一只外，輓聯、布幔、花圈，一概不

宜，而鮮花佈置以清爽為宜。 
四、會堂騎樓或庭院外邊，只能掛或貼「故某某靈胞喪禮」之字樣。 
五、服務台之背牆上，可掛”我家在天”或”安息主懷”布幔。 
六、遺像不宜放置會堂內，可放置其他適當地點，以側面擺置為宜，亦不得

設花山花海有如靈堂，以免誤導未信親友行禮、叩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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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棺木或骨灰罐不可放在敬拜神之聚會場所。 
八、喪家應遵守各地教會之規定與指導。 

決議：通過。 
 

第六十八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3 年 8 月 1 日 
案題：增列喪禮儀節程序「默思」一項案。 
說明：本會喪禮儀節程序，行之多年，不准跪拜、拿香、行禮，且照片不掛會堂，

外邦人之觀感：莊重、肅穆且高格調，惟較缺乏對蒙主恩召之同靈，有抒發

表達追思懷念之動作，可否在程序上增加一個項目，俾能緬懷思念故人，較

符社會人情。 
辦法：在喪禮儀節程序中，在奉主耶穌聖名喪禮開始前，增列「默思」一分鐘，俾

能緬懷思念同靈在世種種美德。 
決議：在喪禮儀節程序中，得在故人略歷之後，增列「默思」一分鐘的項目，俾能

緬懷思念同靈在世種種美德。 
 

第七十一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6 年 7 月 29 日 
案題：喪禮時播放安息靈胞之紀錄片斷規範案 
說明：一、喪家為紀念離世安息之家人，製作紀錄片，是值得肯定的。 

二、若要在喪禮時，播放給來參加告別式的來賓觀看，教牧處建議：應在正

式喪禮開始前，大家尚在等候所有人員進會場之時，不宜安排在喪禮正

式的儀節之中，因一般而言，所製作的紀錄片，大多是旅遊、家族活動

之照片，或其他均屬比較輕鬆、歡樂之照片，若是在喪禮進行中播放，

很容易失去原本應有懷念、安慰、比較哀傷的氣氛。 
辦法：一、不要鼓勵在整個喪禮過程中播放，若要紀念，喪家自行在自己家中播放

即可。 
二、若要在會場播放，應規範在喪禮儀式正式舉行之前，時間不宜過長，約

為儀式前十分鐘。 
決議：依辦法通過。 
 

第七十二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7 年 7 月 27 日 
案題：對外邦喪禮節儀之處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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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請教牧處將其規範及辦理原則列入信仰生活手冊中，下次會議報告。 
辦理情形：教牧處建議關懷原則如下： 

一、請教會派代表致送慰問金或花圈。 
二、治喪期間，教會工作人員當經常訪問、關懷以陪伴本會信徒。 
三、若家屬同意，教會派代表讀或致送勸慰詞。 

 
案題：教會信徒因車禍事故致對方死亡（未信主之外邦人）之祭祀問題討論案。 
辦法：請討論如何因應，與實際可行之作法。 
決議：一、堅持本會真理的立場。 

二、教會應協助同靈到對方家庭關心，處理喪禮事宜。 
 
案題：建請制定婚、喪禮儀標準流程實施細則（SOP），以利聖工推行案。 
說明：本會之婚、喪禮儀節，雖有標準流程，但在施行細則上卻沒有統一的細則可

以依循，因此產生了許多不必要之困擾。例：婚禮中，新人以坐的方式或以

站立的方式？喪禮時，慰詩吟唱時，遺族是否有必須站起來？ 時常產生有

人說站立、有人說原位坐著，令當事人無所適從之現象，經本會職務會討論

後，特提本案，以利日後事工協調與安排。 
決議：請教牧處將婚、喪禮儀流程編列入生活手冊中，以利全體教會統一遵循。 
辦理情形：一、婚禮： 

(一)新人是站立或坐的方式，由當事人自行決定。 
(二)獻詩時，新人需站立。 

二、喪禮： 

(一)慰詩吟唱時，遺族不必站立。 
(二)讀勸慰詞、遺族代表致謝詞時，遺族當站立。 

 
第七十五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100 年 7 月 31 日 
案題：喪禮中瞻仰遺容者，若拿花放入遺體棺木中，是否為「向死者致敬」？ 
說明：一、此舉若屬「向死者致敬」，便與「拜」無異，則當責成全體教會禁行此

舉。 
二、此舉若屬於美化，柔飾喪禮，而沒有涉及「向死者致敬」，則當允許此

舉。 
三、若無明確的根據或結論，宜交付真理研究委員會討論，並速得出結論，

以使全體教會有一致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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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依總會訂定之喪禮儀節程序指導，瞻仰遺容儀式在入殮禮辦理。 
 
宣導事項： 

一、依據第 74 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議決及宣導事項： 
喪禮時，於會堂內之布置，應由教會職務人員指導、協調，請勿過於舖張浪

費，也不可任由葬儀社依世俗來布置。 
二、依據第 20 屆總會負責人會第 5 次會議決議： 

(一)統籌協調一位代表誦讀「教會代表勸慰詞」。 
(二)聯總派有代表者就以聯總代表，台總派有代表者就以台總代表，教區派

有代表者就以教區代表，其餘由教會代表。 
(三)由總會派代表者：離世者為現任專職人員本人或聖職人員本人。 

教區派代表者：離世者為現任教會負責人。 
離世者為其他人員則由教會派代表。 

 

第 137次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議 
時間：100 年 12 月 26 日 
案題：遺體捐贈事宜案。 
說明：信徒離世捐贈遺體給「慈濟」之類的團體，造成因宗教儀式所引起宗教信仰

的困擾。 
辦法：請討論之。 
決議：一、為避免衍生後續宗教儀式問題，不鼓勵信徒捐贈遺體。 

二、捐贈遺體規範及指導原則： 
(一)捐贈遺體以「基督教醫院」或「中性教學醫院」為原則。 
(二)以「捐贈遺體不領回」為原則。 
(三)請醫院以不做任何宗教儀式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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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關於真理研究之決議文 

第五十二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1 年 8 月 16 日 
案題：真教會必備的（絕對的）條件是什麼？ 
決議：真教會必備之條件：「真理、聖靈、神蹟」（約十四 6；約廿 21；可十六

16、20）。 

案題：真耶穌教會是獨一得救的教會，或比較最符合聖經的真教會？ 
決議：對內肯定我們是獨一的真教會，對外稱得救的教會。 

案題：真耶穌教會之外，有無得救之教會？ 
決議：只要符合真教會得救條件，就是得救的真教會。 

案題：如何對待一般教會？ 
決議：要友善對符，避免對立，但要堅持立場。凡參加外教會活動，應謹慎參與。 

案題：冠真耶穌教會的名字（全名）與得救有無關係？ 
決議：真耶穌教會的名字最符合聖經，但要有切實的高舉主的名（在生活上要結出

美好的果子）。 
 

第五十四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3 年 8 月 7 日 
案題：靈仍歸賜靈的神。 
決議：一、根據（帖前五 23）：人具有靈、魂、體。 

二、將來得救必須是靈、魂、體全然成聖。 
 

案題：兩種死人。 
決議：一、靈性的死是指人死在過犯罪惡中（弗二 1），與神的生命隔絕（弗四

18）。 
二、肉體的死是指靈魂離開肉體（雅二 26）。 

 

案題：如何遵守安息聖日？星期五晚上之聚會可否代替星期六之安息日聚會？ 
決議：一、當把握（賽五十八 13～14）之精神，作為守安息日之原則。 

二、當效法主耶穌之榜樣（可一 21～34）。 
三、不可以週五晚上聚會為藉口，而忽略安息日（星期六）之聚會。 
四、時間乃由星期五晚上至次日晚上。 
五、按（出廿 8）乃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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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5 年 8 月 19 日 
案題：靈魂體之探討案。 
決議：一、人的構成元素為「三元論」，即「靈、魂、體」（帖前五 23，來四

12）。 
二、靈歸於賜靈的神（傳十二 7）。 

(一)成胎時，神賜靈給胎兒（詩一 0 四 30）。 
(二)滅亡者身體死時，靈被神收回（詩一 0 四 29）。 
(三)得救者身體死時，靈和魂安息於樂園（路廿三 43）。 

 

第五十七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6 年 7 月 27 日 
案題：研究馬太福音十六章 28 節的意義。 
決議：一、預言五旬節聖靈降臨。 

二、神的國：原文的意思是神的統治。 
(一)信徒的心裡，或教會，都是神的國（路十七 21，弗二 19）。 
(二)信徒都遵行神的旨意，讓神作王治理，那裡就是神的國（太六

10）。 
(三)基督靠著神的靈趕鬼，行使神的主權，就是神國臨到（太十二

28）。 
三、聖靈是主耶穌的靈（徒十六 6、7），五旬節聖靈降臨，就是人子降臨在

祂的國裡，實現「我必到你們這裡來」的應許（約十四 16～18）。 
四、這項預言成就的時候，有人還活著，必看見這事。 

 

第五十八次聖職人員會議 
時間：87 年 7 月 26 日 
案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之內容研討案。 
決議：一、受洗是得救的必要條件：信是受洗者應有的資格。 

二、信而受洗是指重生的洗，有屬靈的生命，受洗時不一定得聖靈（撒瑪利

亞人是先受洗再得聖靈，而哥尼流是先得聖靈再受洗）。 
三、洗禮所以能發生功效，乃因有聖靈的見證（林前六 11；約壹五 6、7） 
四、必然是未來肯定式。 
五、得聖靈是神對信徒的應許、受洗後遲早必受聖靈（徒二 38、39；弗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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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時間：97 年 7 月 27 日 
案題：約翰福音八章 56 節，主耶穌所稱：「我的日子」，是指何日？ 
決議：是指「耶穌基督出現的日子」。 
 

第六十九次聖職人員（代表）會 
時間：94 年 7 月 31 日 
案題：五旬節日期確定案。 
決議：主耶穌復活升天的那一次五旬節是星期日。其他根據利未記廿三章的算法，

不一定每年的五旬節都是星期日。 
 

第七十次聖職人員會議（全體大會） 
時間：95 年 7 月 30 日 
案題：芥菜種的比喻（太十三 31、32），請有統一的解釋。 
說明：一、芥菜種的看法有下列三種： 

(一)芥菜種長大成樹，就是指教會變質，雖然蓬勃發展，但有撒但滲透

其中。 
(二)芥菜種長大成樹，這是自然現象，天上的飛鳥找到了休息的地方，

也就是：「教會蓬勃發展，讓漂泊的遊民找到了安息之所」。 
(三)芥菜種快速長大成樹，比喻教會蓬勃發展，天上的飛鳥比喻魔鬼，

從事破壞教會之工作。 
決議：一、芥菜種的比喻：「芥菜種長大成樹，天上的飛鳥宿在枝上，教會雖然蓬

勃發展，卻是變質，飛鳥就是惡者，撒但滲透其中」。 
二、再發函全體教會通知，若有與傳統不一樣看法的道理，不可在台上發

表，應透過真理研究委員會與聖職人員會議，達成共識後再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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